
法規名稱：(廢)交通部法規委員會組織規程

廢止日期：民國 112 年 11 月 23 日 

 
 

第 1 條
 

交通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處理法制事務，依本部組織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設法規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 

第 2 條
 

本會掌理事項如左：

一、關於本部法規之審議事項。

二、關於本部各單位間對於法令疑義爭議之審議事項。

三、關於本部年度立法計畫之審議事項。

四、關於本部法規之整理、檢討事項。

五、其他有關法制事項。
 

第 3 條
 

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綜理會務，由部長指定政務次長一人兼任；副主任委員一人，襄

理會務，由常務次長兼任。
 

第 4 條
 

1  本會置委員十三人至二十三人，除主任委員一人，副主任委員一人為當然委員外，餘由

部長就本部參事、有關業務主管及專門人員派兼，必要時並得就專家學者聘兼之。除當

然委員外，任期均為二年，屆滿得續派、聘兼之。

2  本會委員，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
 

第 5 條
 

1 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部長在有法律專長簡任職專任人員中指派之，承主任委員及副

主任委員之命處理事務；工作人員七人至十一人，辦理本會業務。

2  前項人員由本部總員額內調配之。
 

第 6 條
 

本會視業務需要，舉行不定期委員會議，以主任委員為主席。主任委員因故未能出席時

，由副主任委員或主任委員指定之委員代理之。
 

第 7 條
 

本會委員會議得邀請有關單位人員或專家學者列席，並得委託學術機構或專家學者協助

研究或整理有關法規資料。
 

第 8 條
 

本會委員為無給職，但部外委員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、研究費或出席費。
 

第 9 條
 

1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

2 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之條文，自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四日施

行。


